
吉林省财政厅 

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辛，‘才本 
H粉尹．a\) … flWH17taJiJ11Jkft4" L 41Th 	文件 
吉林省人力资源和4th保障厅人：下 

吉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

吉财税〔2019J 221 号 

关于进一步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 

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税务局、人社局、扶贫办公室： 

为进一步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，按照《财政部税务

总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进一步支持和促

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9J 22 号） 

文件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情况：并报经省政府批准，我省重点群

体从事个体经营，符合条件的，税额扣减限额标准在每户每年 

12000 元基础上，按国家授权的最高上浮比例（ 20%）予以上浮， 

即每户每年 14400 元；企业招用重点群体，符合条件的，税额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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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定额标准在每人每年 6000 元基础上，按国家授权的最高上浮比

例（ 30% ）予以上浮，即每人每年 7800 元；上述政策执行期限自 

2019 年 1 月 1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其他相关事项按照财税 

C2019J 22 号及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 

《吉林省财政厅 吉林省国家税务局 吉林省地方税务局 吉

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转发＜财政部税务总局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部关于继续实施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

收政策的通知＞的通知》（吉财税〔2017] 705 号）自 2019 年 1月 

1日起停止执行。 

附件：《财政部税务总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

贫办关于进一步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 

‘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9] 22 号）～户呱、 

吉林者财政厅 	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 

4- 
吉林省人为资源知社荟保障厅 吉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

2019 年 3 月 27 日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吉林省财政厅办公室 	 2019 年 3 月 2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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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 政 部 

税 务 总 局 
';“．沂认、．:;"/, pt-I tr 二文件 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～" 

国务院扶贫办 
财税 (2019) 22 号 

财政部税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

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进一步支持和 

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 

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厅（局）、扶贫办，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 

划单列市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

局、扶贫办： 

为进一步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，现将有关税收政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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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、持《就业创业证》（注明“自主创 

业税收政策”或“毕业年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”）或《就业失

业登记证》（注明“自主创业税收政策”）的人员，从事个体经

营的，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，在3年（36个月，下同）内

按每户每年12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、 

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．限

额标准最高可上浮20%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

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限额标准。 

纳税人年度应缴纳税款小于上述扣减限额的，减免税额以其

实际缴纳的税款为限；大于上述扣减限额的，以上述扣减限额为 

限。 

上述人员具体包括：1．纳入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的建档立

卡贫困人口；2．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

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；3．零就业家庭、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

障家庭劳动年龄内的登记失业人员；4．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。 

高校毕业生是指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、成人高等学

校应届毕业的学生；毕业年度是指毕业所在自然年，即1月1日至 

12月31日。 

二、企业招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，以及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《就业创业证》或 

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（注明“企业吸纳税收政策”）的人员，与

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自签订劳

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，在3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 

依次扣减增值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

和企业所得税优惠。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6000元，最高可上浮30%, 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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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确定具体定额标准。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

附加的计税依据是享受本项税收优惠政策前的增值税应纳税额。 

按上述标准计算的税收扣减额应在企业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

值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

税税额中扣减，当年扣减不完的，不得结转下年使用。 

本通知所称企业是指属于增值税纳税人或企业所得税纳税人

的企业等单位。 

国务院扶贫办在每年1月15日前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名单

及相关信息提供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税务总局，税务总局将

相关信息转发给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税务部门。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依托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核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身份

信息。 

企业招用就业人员既可以适用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

策，又可以适用其他扶持就业专项税收优惠政策的，企业可以选

择适用最优惠的政策，但不得重复享受。 

本通知规定的税收政策执行期限为 2019年1月1日至2021 
年12月31日。纳税人在2021年12月31日享受本通知规定税收优惠

政策未满3年的，可继续享受至3年期满为止。《财政部税务总局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继续实施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

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7) 49号）自2019年1月1日起

停止执行。 

本通知所述人员，以前年度已享受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

惠政策满3年的，不得再享受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，以前年

度享受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未满3年且符合本通知规

定条件的，可按本通知规定享受优惠至3年期满。 

各地财政、税务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扶贫办要加强领

导、周密部署，把大力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就业工作作为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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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重要任务，主动做好政策宣传和解释工作，加强部门间，的协调

配合，确保政策落实到位。同时，要密切关注税收政策的执行情

况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逐级向财政部、税务总局、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、国务院扶贫办反映。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国务院办公厅，财政部驻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

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，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． 

财政部办公厅 	 2019年2月13日印发 

一 4 一 


	Page 1
	Page 2
	Page 3
	Page 4
	Page 5
	Page 6



